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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侯军虎 因公未能出席 李延群 

董事 邬迪 因公未能出席 陈爱民 

独立董事 林刚 因公未能出席 王世权 

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不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金山 600396 金山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瑞光 马佳 

办公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3号泰宸商务

大厦B座23层 

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183

号泰宸商务大厦B座23层 

电话 024-83996005 024-83996040 

电子信箱 ruiguang-li@chd.com.cn jia-ma@chd.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2.1.1 公司主要业务 

金山股份主要从事电力、热力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电力和热力。公司是集火力发电、

风力发电、供热、供汽和煤炭购销为一体的综合性能源企业，核心业务为发电。公司产品以电力

为主，热力为辅。 

2.1.2 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火力发电、供热业务的主要原材料为煤炭，全部通过外部采购获得。在电力销售方面，

公司所发电量除满足厂用电外，一部分由当地电网公司核定的上网电量并入电网，上网电价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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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权部门批准及调整；另一部分通过大用户直供的市场交易决定电量和电价水平。在热力销售

方面，公司生产的热水和蒸汽直接供给居民或单位用户，公司按照供热区域所属地方政府物价管

理部门核定的供热价格从热力终端用户获取供热收入。 

公司主要通过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和联营公司投资经营上述业务。 

2.2 行业情况说明 

2.2.1 电力行业 

（1）装机容量情况。根据中电联报告，截至 2019 年底，全国主要电力企业合计完成投资 7995

亿元，比上年下降 2.0%。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0.1 亿千瓦，比上年底增长 5.8%，其中全国

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8.4 亿千瓦，比上年增长 8.7%，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为 41.79%，

比上年底提高 1.1 个百分点。辽宁省全口径装机容量 5370.27 万千瓦，比去年增加 3.42%，其中水

电 301.86 万千瓦、火电 3445.56 万千瓦、风电 832.11 万千瓦、核电 447.52 万千瓦、太阳能 343.22

万千瓦。 

（2）电价政策。2019 年作为“十三五”发展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2019 年 5 月，国家

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修订稿），对 2015 年制定的《输配电

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进行修订，进一步完善对电网输配电成本的监管，深入推进输配电价

改革。2019 年 6 月底，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的通知》。2019

年 10 月份，出台《关于深化燃煤机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全国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将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即基准价

按当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幅度范围为上浮不超过 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

15%。辽宁省 2020 年基准价按现行燃煤机组标杆电价 374.9 元/兆瓦时执行不变，预计 2021 年将

实行浮动幅度范围为上浮不超过 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 15%的市场化价格机制。 

2.2.2 热电联产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出台的《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中提出，将按

照"统一规划、以热定电、立足存量、结构优化、提高能效、环保优先"的基本原则，在优先利用

已有热源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供热能力的基础上，通过配套支持政策重点鼓励发展能效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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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同时，发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与环境保护协调联动，关停小锅炉和减

少用煤量挂钩，提高热电联产供热范围内小锅炉的环保排放标准，加快小锅炉关停。到 2020 年，

热电联产机组和常规煤电灵活性改造规模分别达到 1.33 亿千瓦和 8600 万千瓦左右；力争实现北

方大中型以上城市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率达到 60%以上，逐步淘汰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供热小锅

炉；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健康有序发展以集中供热为前提的热电联产。形成

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利用高效、供热安全的热电联产产业健康发展格局。 

辽宁省人民政府《辽宁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指出，2020 年底

前，依据城市供热专项规划要求，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30 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暖半径

15 公里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落后的燃煤小热电全部关停整合，实现高效一体化供热。《辽宁省推

进清洁取暖三年滚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稳步实施清洁燃煤供暖。辽宁省将提高热电联

产机组和燃煤锅炉的环保水平，热电联产机组和燃煤锅炉全部实现达标排放，具备条件的热电联

产机组实施超低排放改造。预计 2017-2020 年，辽宁省将新增热电联产机组供热面积 1 亿平方米。

力争到 2020 年，超低排放热电联产和达标排放锅炉供暖面积达到 11 亿平方米。 

2.2.3 风电和光伏行业 

2019 年 5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关于 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

能发新能〔2019〕49 号），重点突出推进平价上网和加大力度实施需国家补贴项目竞争配置两大

方向，同时强化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的电力送出和消纳保障机制，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进

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积极推进平价上网项目、有序推进需国家财政补贴项目、全面落实电力

送出消纳条件、严格项目开发建设信息监测，有利于推进风电、光伏发电向平价上网的平稳过渡，

实现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019 年，全国新增风电装机 2574 万千瓦，全国平均弃风率 4%，同比下降 3 个百分点；新增

光伏发电装机 3011 万千瓦，全国平均弃光率 2%，同比下降 1 个百分点。到 2019 年底，全国风电、

光伏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2.1 亿千瓦、2.04 亿千瓦。2019 年，我国风电、光伏发电总

体平稳有序发展，其中风电增速同比提升，光伏发电增速有所减缓，风电、光伏产业技术持续进

步，弃电现象得到有效控制。 

东北地区由于风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持续增加，带来风电消纳需求和电网低谷调峰需求增长，

按照东北辅助服务市场规则，增加风电辅助服务分摊费用，对风电企业效益造成一定影响。 

2.3 环保情况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推进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

http://www.cableabc.com/search.html?cstypename=%25E7%2594%25B5%25E7%25BC%2586%25E7%25BD%2591&text=热电联产
http://www.cableabc.com/search.html?cstypename=%25E7%2594%25B5%25E7%25BC%2586%25E7%25BD%2591&text=热电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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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重点区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放限值，到 2020 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15%以上；将开展燃煤锅

炉综合整治，加大对纯凝机组和热电联产机组技术改造力度，加快供热管网建设，充分释放和提

高供热能力，淘汰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和散煤；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到 2020 年，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15%，将逐步调整为有序发展水电，安全高效发展核电，优

化风能、太阳能开发布局。 

2.4 公司行业地位 

金山股份是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央企业的二级单位，同时也是一

家集火力发电、风力发电、供热、供汽、煤炭购销为一体的综合性区域基础能源公司。 

截至 2019 年底，金山股份直接投资的公司 13 家，包括全资公司 6 家、控股公司 4 家，参股

公司 3 家；资产总额 193.05 亿元；控股装机容量合计 567.88 万千瓦（其中：火电机组装机容量

520 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 14.83 万千瓦，光伏发电 0.95 万千瓦，在建 32.1 万千瓦）。所属公司

分布在辽宁省内沈阳苏家屯、康平、丹东、铁岭、阜新、彰武等 6 个县市区，以及内蒙古锡林郭

勒盟。年供热量 1964.73 万吉焦，承担 5449 万平方米供热面积。 

2019 年，辽宁省统调火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 4101 小时,同比减少 49 小时，公司所属辽宁区

域统调火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为 4271，高于全省平均值 170 小时。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9,305,191,766.37 20,106,044,859.29 -3.98 20,328,955,517.64 

营业收入 7,401,341,097.63 7,137,514,095.15 3.70 6,906,908,8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7,426,979.36 -728,646,773.14   -895,675,78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43,515,264.31 -939,952,621.59   -903,815,00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037,435,098.39 1,964,212,874.32 3.73 2,698,126,687.9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25,417,627.32 994,446,325.40 63.45 967,165,431.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58 -0.4948   -0.60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458 -0.4948   -0.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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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37 -31.26 增加34.63个

百分点 

-28.4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12,697,371.21 1,379,710,022.71 1,921,876,225.76 2,087,057,47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7,652,677.98 -86,245,653.09 -50,455,110.75 116,475,06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78,832,857.51 -87,828,635.43 -53,536,961.79 -380,982,524.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5,592,264.33 385,197,301.45 401,510,561.21 533,117,500.3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9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118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 308,061,649 20.92 0 无 0 国有法人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295,980,782 20.10 0 无 0 国家 

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 0 258,856,048 17.58 0 无 0 国家 

深圳市联信投资有限公司 0 61,834,138 4.2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孙伟 6,300,000 6,300,000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钟文 4,207,400 4,207,4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4,076,300 0.28 0 无 0 国家 

张文锋 0 2,586,600 0.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马秋丽 2,300,000 2,300,000 0.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红杰 0 2,063,901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

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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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完成发电量 224.50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2.25%，其中火电同比减少 2.58%、风电

同比增加 45.62%、光伏同比增加 0.75%。公司火电发电量同比减少主要受辽宁省统调火电机组平

均利用小时同比减少 3.31%的影响，但高于省内五大集团标杆值 158 小时。在发电量同比减少的

情况下，公司抓生产管理，降低厂用电率，以内强管理消化市场的不利影响，售电量同比减少

1.50%，小于发电量减幅。供热量完成1,964.73万吉焦，同比增长13.89%。实现营业收入740,1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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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增加 3.70%，实现营业利润-11,112.89万元，同比增加 87.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742.70万元，同比增加 7.96亿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相关规定。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

据列示；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

为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列示 

期初合并应收票据列示金额 0元，期初合并应收账款列示金额 735,488,666.74

元；期初母公司应收票据列示金额 0 元，期初母公司应收账款列示金额

97,692,502.34 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

为应付账款与应付票据列示 

期初合并应付票据列示金额 133,030,000.00 元，期初合并应付账款列示金额

1,475,294,044.17 元；期初母公司应付票据列示金额 0 元，期初母公司应付

账款列示金额 103,540,651.53 元 

（2）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

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2017〕14 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按照原金融工具核算的计入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权益性投资调整到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2019年 1月 1日调减合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50,000.00

元，调增合并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367,505.00 元，调增其

他综合收益 3,117,505.00 元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对仅以收取合同现金流为

目标的委托贷款进行了重分类，分类至债权投资 

2019 年 1 月 1 日调减母公司持有至到期投资

12,500,000.00 元，调增母公司债权投资 12,500,000.00

元 

（3）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8 号）相关规定，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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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本期无影响。 

（4）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

9 号）相关规定，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准则规定

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

对本公司本期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9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1 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

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公司名称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延群 

日期 2020年 4月 2日 

 

 


